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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零體罰教學理念之策略初探 

壹、研究源起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過去在求學過程中，曾經遇見較為頑皮或是不遵守規則的同學，當其違反班級常規

或是校規時，為了改正其錯誤，多以處罰加上勸誡方式，希望其不要再犯，而在目前社

會，反體罰的風潮，漸漸席捲了教育界，體罰已被大家所唾棄，最近政府更立法制止體

罰行為的發生，以保護學童的權益。當學生犯錯時，需要的是知錯的觀念，而非肢體的

傷害，當學生在體罰後，臉頰掛著兩行熱淚，哭哭啼啼的保證絕不再犯，其實教師心中

亦是萬般不捨，若是將場景與對象交換延伸思考，如果是我們的孩子在學校犯錯，當其

知道錯誤而請求原諒時，我們的心中又是何等的不忍。然而，體罰從過去到現在已是根

深蒂固的觀念，許多家長認為「不打不成器」，當學生犯錯，需要接受勸誡時，教師應

如何因應，如何將學生導回正向，相信這對於我們人師表者，是耐心的一大考驗與挑戰。 

體罰是不分年級、性別、時間及地點，錯誤的體罰措施，使許多孩子的心靈受到傷

害，體罰現象本身即意味著校園權力及地位極端的不平等，若沒有當局或是其他具有輔

導經驗的教師妥善介入協助，則體罰現象將容易成為導正學生錯誤行為的唯一方式，未

來更有可能使學生學習此種錯誤行為，產生「以暴制暴」的錯誤觀念，造成惡性循環的

行為產生。 

學生若長期在如此環境中學習成長，可能會使情緒心理及人際互動產生偏差，因此

除了必須致力瞭解體罰在學生心中留下的傷害，更應正視體罰行為的「非法性」，提出

相關因應措施，以便減少校園體罰事件的發生。 

當成年人受到毆打或其他暴力對待時，往往會尋求法律途徑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但

是當未成年的學生受到類似的傷害時，卻因為害怕或是不懂得自我保護而默默忍受。此

時，具有輔導經驗的成人與教育工作者就有責任及時發現學生的問題及所受的傷害，並

提供適當的協助，使其在安全、快樂的環境中成長與學習。 

有鑑於此，從教育工作者，教師專業及教育研究的的角度與立場出發，希望能對學

生在校受體罰事件及原因做一深入探討，並從中尋求適切輔導策略，從強化學校輔導功

能等方面著手，以期避免或減少學生不當體罰事件的產生，確實落實零體罰教育理念，

讓下一代的教育能更美好。 

二、研究目的 

(一) 「體罰」的定義及體罰法令相關規定。 

(二) 落實零體罰之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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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詞釋義 

體罰：是一種直接造成學生身體痛苦或疲勞的方式，會間接造成身體或心理的傷害

行為。生理與心理是一體兩面，身體受到傷害，連帶心理亦會受影響，本文將體罰定義

為：「教師對於違規之學生，使其身體感到痛苦、疲勞或心理造成傷害的一種強制性措

施。」 

四、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由組員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先從事體罰相關期刊論文研究的資料收集，

並將收集到的資料加以整理分類，採取文獻分析方式，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分析學生遭

受體罰的情形及體罰的非法性，以期提出防範學生受到不當體罰之具體措施。依教育原

理，採取輔導與班級經營策略的交互輔助，加上有效的教學策略應用，以落實零體罰精

神為原則，實施教學策略改進之研究。 

貳、體罰的內涵與法令規範在教育上的意義 

教學現場，不可避免的必定會遇到學生無意或故意違反常規，此時，教師亦常因規定給

予處罰，但是處罰與體罰的定義難以界定，以下從文獻的觀點與記載，簡介體罰的意涵與原

因類型等內容，最後再提出相關的防治方案。 

黃馨儀（民 89）認為，為使學校教育活動能順利進行，在學校教育情境中，必須對於具

有行為問題的學生施以制裁，使學生心理上產生不愉悅感，以避免學生再有行為問題的發生，

自發性地遵守行為規範。而吳清山（民 85）亦認為，懲戒是當個體表現不當行為或違反規範

時，施予個體痛苦的經驗，使其有良好行為的表現。 

教師與學生是學校教育環境中主要的活動主體，教育過程中，除了課堂上知識層面的「教」

與「學」外，還需引導學生人格開展進化。然而當學生錯誤或不當行為產生致使教學受干擾，

無法傳授知識，達成教育目的，此時教師勢必採取有效管教措施以使教學活動順利進行，此

時，懲戒的手段是達成目的所需採取的必要行為。謝孟勳（民 95）發現「管教學生」乃是教

師之義務，因此身為教師者對於管教之定義、目的、性質及限制等，須要有清楚的認識。然

而教師對學生的懲戒行為，常被社會各界解讀成體罰，焦點集中在體罰利弊上，對於應否賦

予懲戒權爭論不休，林憲聰（民 91）提到，常見實施懲戒行為可分為七種形態： 

一、身體懲罰：即所謂之「體罰」，教師對學生身體施予直接或間接痛苦的方式。直接

攻擊行為包括打手心、頭、耳朵、屁股及耳光、腳踢、命學生之間互打等。間接攻擊包括罰

站、半蹲、跪、跑操場及做體操等間接指令行為。 

二、限制權利：對於學生從事或參與特定學習活動之權利。教師以命令或強制性手段，

予以限制或禁止，如限制學生於喜歡的課發表，取消參加班際郊遊活動等。 

三、訓誡：教師以口頭指責訓斥告誡學生，不得再犯，如嚴厲口頭責備等。 

四、約束自由：教師透過命令或強制性手段，使學生在特定時間不得任意離開固定處所。

如：面壁罰站、罰跪、下課或放學後留在教室不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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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暫時保管：教師將學生攜帶之影響上課或危險物品，如上課時玩弄之玩具、翻閱之

漫畫及危險刀械菸酒等，以命令或強制性手段收起保留一段時日後再返還。 

六、從事特定作業：教師以命令或強制性手段，如罰抄寫課文、罰拔草，撿紙屑等勞動

服務增加學生從事非課程上指定之作業活動或額外之工作負擔。 

七、其他羞辱性的處罰行為：如膠布封嘴、咬奶嘴、特別座及身掛牌子等具有對學生羞

辱性濃厚者。 

教師對違反常規學生的管教行為，在現今重視人權的社會中，有時常被社會各界解讀成

「體罰」，原因在於在制裁與懲戒的方式上，有時教師會以較為激烈的手段，對犯錯的學生

進行管教，最常見的就是針對身體處罰，稱為「體罰」。而體罰的定義包括（林憲聰，民 91）： 

一、對於違規的犯過的學生，給予身體上感到痛苦或極度疲勞的懲罰方式。 

二、蓄意直接或間接引起受罰者身體上痛楚的具有懲罰性質的訓練活動。 

三、教師基於教育目的，為導正學生錯誤行為而使學生直接或間接地感受到身體痛苦的

懲罰行為。 

四、製造身體痛苦，或控制其身體造成心理痛苦之懲罰。 

五、基於教育目的，具暴力傾向及強制性的行為，對學生身體心理造成傷害與痛苦以改

變學生的行為。 

以暴力方式為之的體罰，所造成的傷害不只包括「身體上」的生理傷害，還包括「精神

上」的心理傷害，「體罰」涉及到身體上的痛苦，若使用過度，對於身體或人格發展都會造

成傷害，1979 年瑞典政府司法院明確界定體罰為「使用暴力造成身體上、精神上的痛苦與傷

害的強制性矯正行為。」而我國刑法第 277 條也規定：「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當教師處罰學生，處罰後，除了留下生理上的疼痛

感外，亦在外觀留下腫脹瘀血及傷痕時，其實即已觸犯該條法律之普通傷害罪。此外，當學

生身體不適時，強迫學生做不適合之運動，如罰跑操場及伏地挺身等，雖不造成外傷，但使

學生有嘔吐休克等不適情形時，亦屬於體罰之行為之一。以上為教師常用的體罰方式，也是

社會最為爭議及詬病之行為。目前的教育法令規定，嚴禁教師不當體罰行為的發生，教師因

不當體罰而賠償或判刑的判決亦時有所聞，媒體也廣泛傳播，此外主管機關亦宣示禁止體罰，

因此，教師欲實施體罰的懲戒方式時，需了解體罰是不法且法律所禁止的。 

謝孟勳（民 95）贊同以「教育法上的在學契約關係」之觀點，來取代傳統之「特別權力

關係」理論，以解決目前我國教師懲戒學生所衍生的種種問題。而教師懲戒權之權源仍應為

教師專業自主權之行使範疇，中小學校園中教師懲戒權之行使，與各校之校規規定息息相關，

所以其特別將「校規」提出來作討論，發現「校規」係屬於教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所稱

之學校章則，其只具有對內效力，而且校規須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其議決之情形，應符合

會議規範或其他議事規則的規定，才能使校規具有合法效力，並且須按規定程序公告實施。

校規非但不能牴觸憲法或其他法令之規定，亦不得違反公法上一般法律原則，例如誠實信用

原則、平等原則、目的和手段須合乎比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另外，在教師實施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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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種類及合理界限部分，將其分為「事實上懲戒」與「法律上懲戒」兩種。而行使懲戒權之

合理界限則必須有助於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與受到公法上誠實信用原則、比例原則、公益原

則及平等原則之限制，並且不得有「體罰」之情形發生。最後，懲戒處分應符合正當法律程

序，學生或其代理人若不服懲戒處分，學校應提供學生救濟的途徑。 

在目前教學環境下，因班級學生人數稍多，教師耗費極大心力於兼顧程度不一的學生在

心理上和學業上的個別差異，此外亦需注意配合如導護值勤、校際或班際比賽、校園安全、

政令活動宣導等，工作負擔沈重，面對學生偏差行為時，體罰可能是多數教師為導正學生常

規而選擇的懲戒方式，然而我國目前卻因焦點集中在體罰問題的利弊上，對於賦予懲戒權而

爭論不休，部分人士認為，認為教師因擁有懲戒權，故有合法體罰學生的權利。但是體罰只

是屬於懲戒行為中，對人之身體施予直接或間接痛苦的一種事實懲戒方式。（林憲聰，民 91）
教師有懲戒權，並不代表擁有「合法體罰權」，懲戒權不等於體罰，行使懲戒時，必須有合

理之限制。 

然而，部分教師認為傷害罪必須有外觀上明顯的傷害結果，自認下手很有分寸，不致於

造成學生傷害，或認為受到家長拜託並有書面約定，可以對學生體罰，縱使造成傷害亦不構

成犯罪，誤解了體罰的定義（董保城，民 86）。 

我國禁止體罰的法規，收集整理如下： 

一、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59.01 發布 95.01 廢止）：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記過：  

(四) 體罰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者。 

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60.07 發布 94.10 及 95.03 修正）： 

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 

(三) 體罰或以言語羞辱學生，影響其身心健康。（94.10） 

 輔導管教不當，致造成學生身心傷害。（95.03） 

三、教育基本法（88.06 公布 95.12 修正）： 

第 8 條第 2 項—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 

第 15 條—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

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理人有效及

公平救濟之管道。 

四、立法院於 95/12/13 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第 8 條及第 15 條條文修正案」。 

明定國家應保障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使學生「不受任

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校園零體罰」條款公告生效後，台灣成為世界第 108 個禁止

校園體罰的國家。立法院通過附帶決議，教育部應與全國教師會在 6 個月內研擬完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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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避免因修正案通過，造成基層教師管教學生動輒

得咎，或對學生輔導改採消極態度。 

教育部訓委會專委傅木龍指出，體罰不等於處罰，也不等於管教，而教師管教學生行為

時應該和學生溝通，避免讓學生感到不舒服，例如學生是人不是青蛙，教師若命令學生蛙跳，

損及學生人格與身體，或是用「很笨」、「是豬」等言辭責罵學生，讓學生心理受創，也算

體罰。至於罰學生掃廁所、罰站是否屬於體罰？傅木龍表示，體罰與管教的模糊地帶，還須

與全教會進一步討論溝通相關定義，預定於九十六年六月公布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注意事

項，讓第一線教師有所依循。傅木龍說，部分老師、家長認為校園零體罰立法後，就無法管

教學生，這其實是錯誤觀念，教育部將透過社教館所，向家長宣導零體罰觀念，並培訓種子

教師宣導零體罰概念，也將試辦教師專業評鑑，解決輔導管教的問題。 

而關於現在常見體罰之行為類型、及可能觸犯之刑事責任、適用法規及追訴要件，說明

於下表： 

表 1 教師體罰學生之刑事法律責任 

可能觸犯之刑事責任 
體罰行為類型 

罪名 刑度 適用法規 
追訴要件 

普通傷害罪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

金。 

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一項 
須告訴乃論 

普通傷害致死 
或致重傷罪  

致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條第二項 
非告訴乃論之罪

暴力公然侮辱罪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 

刑法第一百零

九條第一項  
須告訴乃論 

毀損器物罪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 

刑法第一百五

十四條 
須告訴乃論 

具有普通傷害 
故意之懲罰行

為 

不純粹瀆職罪 依假借職務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所犯之

罪，加重其刑至二分

之一。 

刑法第一百三

十四條 
非告訴乃論之罪

不具有普通傷

害故意之懲罰

行為（但可能

因過失致受罰

者受到傷害） 

過失傷害 
或致重傷罪  

致傷害者，處六月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百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八

十四條第一項 
須告訴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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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失致死罪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

金。 

刑法第一百七

十六條第一項 
非告訴乃論之罪

由法源依據及實際層面考量上看來，教師由於無「體罰權」的法源依據，體罰學生便構

成違法行為。再說，目前台灣地區人民的法律意識普遍提高，對人權也日益重視的時候，體

罰的合法性將面臨嚴峻的考驗！王淑俐（民 83）。 

人本基金會認為體罰對於成績與秩序或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反過來卻會抑致兒童心智

發展與人格的健全發展。長遠的教育效果是負面的。體罰也是權威的嚇阻與暴力的示範，加

諸於學生身上的是壓抑獨立思考、調製奴性、促成恐懼，並激發暴力。教育的真諦在於自由

與尊重，實施體罰便是反教育。 

體罰便已是人身的侵犯與權威的濫用！本身已無適度性可言。同意接受體罰，意味著人

格尊嚴的喪失與獨立心智思考的夭折，有愛心的教師應避免採取體罰，改用愛與尊重，啟迪

兒童的心智，健全兒童的人格。事實上，我們社會隱埋一些默默耕耘的教師，他們從不訴諸

體罰，卻能教育一代代優良的少年。那些「不打人便不知道如何教人」的教師，應以他們為

借鏡，發展正確的教育方法。 

由兒童的道德現實主義發展來看學生人格養成階段（也就是教科書上所謂的他律階段），

學生社會規範的形成，主要是由「成人的約束」和兒童自發的「自我中心」約束所造成的。

皮亞傑說：「多數原始社會並不知道體罰，它是隨著學校教育而發展，並在家庭中起了反應

的。它是怎樣在學校裡產生的呢？這是『一個一般性原則的一例，這個一般性原則可以描述

如下：當兩群文化水平不同的人相遇的時候，有一種感覺就會產生，這種感覺會使那文化較

高、或自以為較高的一群人，傾向於對另一群人動粗』。因此，面對學生時，教師很容易就

陷入暴力，甚至自大狂：因為『學校在本質上是個君主專制的形式，它容易變成暴政』！」

史英（民 82）。 

行為主義大師史金納（B.F.Skinner, 1904-1990，以「操作性條件反射」的行為理論聞名）

的幾段文字就足以描述體罰對教育的反作用：  

「一個人不會因為受到過懲罰就不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他至多是學會了如何逃避懲罰而

已。一些逃避方式是適應不良或神經症性的…其他一些逃避方式則包括遠離受罰行為可能發

生的場合，或做一些與受罰行為相仿的事情。」懲罰只會引起「機械性美德」，「我們的任

務，是要使生活少一些懲罰，這樣就能使人們把原來耗費在逃避懲罰方面的時間和精力解放

出來，以便能從事更多的強化性活動。」  

「除了身體受到限制之外，一個人在懲罰的威脅下，也毫無自由與尊嚴可言。」 

「一切控制都是由環境實施的，因此，我們要為之努力的是設計更好的環境，而非更好

的人。」《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中譯《超越自由與尊嚴》，遠流出版社 1990 年出

版。 

人本基金會教育董事長史英（民 82）說：我們反對體罰，絕不是計較孩子們受到什麼身

體上或心理上的傷害，而是要為這塊土地上的子民爭取更深刻更合理的教育，建立真正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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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的教育環境。不只是為學生，也為了老師；不只為了現在，也為了永無止境的將來。因

此，就人本觀點而言，體罰亟待廢除！ 

體罰之不可行，不僅是因它的矯正（非教育）效果，已被證實相當有限。最大的理由乃

是潛藏於體罰過程中的反教育效果。體罰在理論上是透過暴力強制方式，以求達到教育目標。

然而更多的研究卻指出，學生在接受體罰的同時，可能學習到更多的負面行為。  

抵罪性的懲罰並無教育的意義，無助於小孩的道德判斷，相反的，由於其因果關係不明，

還會有嚴重的後遺症：小孩只記得大人罰了他，卻忘了為什麼被罰，因而破壞了原本充滿愛

與關懷的親子關係；另一方面，也進一步促成對權威的恐懼與服從，因而阻礙自發性道德的

發展。這正是連行為學派的史金納都全力反對以體罰作為教育行為的原因。 

台灣成為全世界第一百零八個立法禁止體罰的國家，但是立法至今體罰現象還是存在，

打罵懲罰的方式絕對不是刺激學生向上的好方法，柔性勸導、講道理溝通並鼓勵同學，似乎

才是長久的方式。 

參、研究結論建議 

從民國三十四年至今，經過了五十餘年，教育當局至今連「體罰」的定義也還沒有建立

共識，讓身處第一線執教之教師更感無奈與無所適從。近年來教師因管教或體罰學生過當，

致造成學生身心受有傷害而遭法院判刑及賠償者，在所多有。 

立法院去年十二月底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納入校園零體罰概念，附帶決議由

教育部會同全國教師會等民間團體，制訂「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讓

教師管教學生時有所依循，不會動輒觸法。 

教育部五月上旬公布輔導管教注意事項草案，內容將傳統認知的「罰站」，改為站立反

省。教師在管教學生的範疇中，可要求學生站立反省，但站立反省每次不能超過一堂課，每

天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教師也可要求「不聽話」的學生在教學場所一角，暫時與其他學生

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每個人的行為因為個人背景因素，如環境、價值觀及教育程度等因素影響，有時會沿襲

過去的「打罵教育」，而有「愛之深、責之切」的觀念，長久以來，對體罰行為並不會感到

不滿或違法，但是因目前重視人權的觀念及多元價值觀的影響，教育政策與世界潮流都嚴禁

體罰，身為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必須有所體認，管教違反常規或有偏差行為的學生的方式，

必須隨時代而改變，在教育專業上，除了教學方法需改進外，管教處理學生的技巧亦需有所

改善，不能如過去以體罰為主要方式。因此在此建議管教學生的策略上，有幾種方式。 

一、建立並啟動輔導機制 

針對不同對象，包括受到不當體罰之學生及進行不當體罰之教師，設計輔導課程，

施予輔導以改善不當體罰行為之產生。 

二、建立優質校園零體罰文化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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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校園零體罰文化與環境的建立，是解決校園不當體罰的治本方法，因此必須透

過校園課程規劃，以期營造師生及家長和諧氣氛，共同學習，端正品德，以期創造優質

校園文化氣氛。 

三、建立暢通申訴管道 

校園中設置申訴專線、申訴信箱等各種申訴管道，安排專人輪值受理。受不當體罰

學生或通報人可透過此管道獲得協助。 

四、主動發覺受不當體罰之學生 

由學生的日記、週記、作文、行為表現、情緒反應與聯絡簿等，察覺孩子是否遭受

不當體罰，並與學校溝通聯繫。 

五、加強班級親師溝通聯繫 

當學生有錯誤或偏差學習行為時，班級導師應以積極態度，主動和家長聯繫學生錯

誤或偏差學習情形，並商討修正之道。 

六、與社會專業人士合作 

為避免校園不當體罰情形發生，同時導正學生偏差行為，必須尋求社會各界專業人

士協助，以期達成零體罰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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